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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缴税款行政处罚案例评析

蔡复义

一、基本案情

某单位经县发展改革 委员会批

准，于 2001年翻盖集办公、住宅、商

服于一体的综合楼。该单位职工赵某

于 2001年1月和 5月两次向单位缴纳

购房款，并在第二次缴纳房款时与单

位签署约定，住宅房照由单位统一办

理。该楼于 2001年当年竣工。2003 年

该单位在统一办理房照时，没有申报

缴纳契税。2004 年底，县财政局对全

县范围内 2001年以来房屋权属、土地

使用权发生转移而没有缴纳税款的进

行全面清理征收，该单位综合楼在此

次清理征收范围之内。2004 年11月，

县财政局向赵某下达了《 契税纳税通知

书》，限期缴纳税款，并告知逾期不缴

按规定加征滞纳金。赵某逾期未缴税

款，县财政局于 2004 年12月15日依

据《 税收征收管理法》对赵某作出税务

处理决定，决定对赵某征税1346元，

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并处以未纳税款 3倍的罚款。县财政

局执法人员在当日送达《税务处理决定

书》时，赵某表示不服并拒绝接受《 税

务处理决定书》。执法人员在没有任何

见证人的情况下，将决定书塞入赵某

家门缝中。赵某于12月 22 日向县财政

局缴纳契税款1346元，但未缴纳滞纳

金和罚款。取得契税完税凭证后，于

2005年1月份向县法院提起了行政诉

讼。赵某诉称，县财政局既没有在行

政处罚决定之前履行法定告知程序，

也没有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以后依法

履行文书送达程序，县财政局进行的

行政处罚在程序上严重违法，要求法

院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法院经过公

开审理，于 2005年2月作出判决：县

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二、案例评析

这是一起经过了行政诉讼程序，在

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的行政

处罚案件。某县财政局虽然具体行政行

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

但由于在执法程序上的不合法，最终导

致行政处罚决定无效。本案例凸显了程

序合法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重要性。

首先，告知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和申辩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必经法

定程序。《 行政处罚法》第 31条规定，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

享有的权利。《 行政处罚法》第 32条规

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

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

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

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

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

罚。《 行政处罚法》第 41条规定，行政

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 31条、第 32 条

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

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

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

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

除外。本案中，县财政局在作出税务处

罚决定之前，没有告知作出税务处罚

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也没有告知

当事人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属于行

政执法程序上的严重违法，依照《 行政

处罚法》规定，该税务处罚决定属于

无效的决定。

其次，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依法

送达。《 行政处罚法》第 40条规定，行

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

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

应 当在 7 日内依照《 民事诉讼法》的有

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直接送达、

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等送

达方式。其第 78条规定：送达诉讼文

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

人是公 民的，本人不在交与其同住的

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应 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

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

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

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

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

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受送达

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负责收件的人，诉讼代理人或者

代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

达日期。《 民事诉讼法》第 79条也规定

了留置送达的情况：受送达人或者他

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

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

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

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

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

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

行政机关在送达行政处罚法律文书时，

应按照法律规定履行程序，取得送达

回证。本案中，某县财政局在送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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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书时，遇到受送达人闭门拒不接

收的情况时，应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

79条的规定，邀请受送达人所在单位

负责人或所在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有

关工作人员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

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

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后，把处罚文书留

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本案中，财政局的

执法人员送达文书的做法不符合《 民事

诉讼法》关于留置送达的规定。

本案给我们的启示是：行政机关

实施行政管理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

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这就要

求财政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要严

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改变过去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

既要保证实体合法，也要做到程序正

当。国务院《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

要》中对依法行政提出了六点基本要

求，其中一项即为程序正当。本案充分

说明了程序合法在行政处罚案件办理

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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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震预防及灾后重建工作

曾晓安

日本的地震防灾救灾

及灾后重建体系

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8级以

上 地震15年发 生 1 次，7-8级 地震每

年1-2 次，6 -7 级 地震每年15次左右，

5-6级 地震平均每年 93 次。有记 载以

来日本死亡人数过万人的地震有 8次，

1923 年 关 东 7.9 级 地震 死 亡 14.28万

人，是日本近代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

一次，教训惨痛，对日本的防灾工作产

生了深远影响，现在日本已建立了现

代化的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体制。

（一）开展全民防灾教育，重视防

震技术研 究，防震标准高，防灾意识

和能力比较强

日本防灾减灾宣传普及活动已经

制度化 和常态化。防灾及自救 互救知

识已编入中小学生课 本。将1923年关

东地震发生的日期定为防灾日，阪神地

震发生的日期定为防 灾和志愿者日，8

月30日至 9月5日定为防灾周，在此期

间举办各种宣传普及活动，对各个机

构的防灾设备、队伍进行检验及演习。

我们在神户市参观了人与防灾未来中心

等机构，在那里可以 了解地震基本知

识，体验模拟地震的状况。日本国民已

树立了较强的防灾意识。同时，日本大

力开展抗震科研工作。我们参观了三木

市的研 究所，该所对各类型建筑物进

行的抗震实验令人印象深刻。在研究

试验的基础上，日本提高了防震标准，

并对各类公 共设施分期分批进行防震

改造，指导民间建筑进行防震设计，建

筑物抗震能力大大增强。

（二）灾情监测信息网络完善，应

急机制健全，应急救援反应快

根据阪 神地震的教训，日本将防

震救 灾的方针由以 往“以 防为主”转变

为“预防和应急管理并重”。 日本制定

的与地震相关的法规 有 24部，按 法

律规定，平时在中央内阁府常设“中央

防灾会议”，在地方常设“都道府县防

灾会议”和“市町村防灾会议”。灾害

发生后，在中央设立“非常灾害对策本

部”，在地方设 立“灾害对策本部”。

日本气象厅 负责对内陆及周边海

域发生的地震等实行 24 小时监测，建

立了全球最密集的地震监测台网和烈

度速报网络。地震观测台站在全国以

约 60 公里的间隔布设，共有180 个；
烈度观测台以 约20公里间隔布设，共

有600 个。这些观测网通过计算机网

络 与气象厅及 地区的监测系统 连接，

构成了地震观测数据联机实时处理体

制。高速铁路、核电站等自动化 运营

的单位可以 实时启动防震功能，减少

损失。地震发生一分钟内，可通过电

视台告知全国震源和烈度等信息。

日本在内阁府建立灾害情报信息

中心 ，连通各个部门的灾害情报收集

信息，利用卫星、固定摄像、远 距 离

小型图象传送仪及飞船等现代科技手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法制监督
	拒缴税款行政处罚案例评析




